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有关注意事项

一、往年出现的一些问题及需要注意的有关细节

在06、07届毕业生党员接转组织关系过程中，都出现了较多修改重开介绍信的现象，07年修改100余份，修改率超过5%。分析原因，有党员自身原因，也有学院和党支部工作上的疏忽。根据对以往组织关系出现问题的学生党员了解发现，这部分党员多数反映没有参加支部培训和填写过登记表，没有接到过任何相关咨询电话，也没有领到《毕业生党员须知》；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表现出对党员介绍信的用途、接转程序与要求等常识问题不甚了解，对党员预备期、介绍信有效期意识淡薄，出现问题后不知如何及时处理，极少数甚至编制理由来蒙骗组织，这些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党员的教育指导。

1、由于学院原因出现的一些问题：

1）少部分学院来开会的老师对会议精神吃得不透，有些环节自已没有把握准确，学院开会经支部书记到学生党员逐级传达，效果上打了折扣，所以我们今年一方面在学工例会上向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通报了此项工作，另一方面还借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的机会对毕业班党支书增加了专题培训，希望能提高培训效果。2）有的党支部开会缺席的毕业生党员较多（找工作、在外实习、忙毕业答辩等），会后没有及时全面细致的联系传达会议精神，导致这部分党员不清楚接转程序和要求。3）有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上的内容是学院老师或同学代为填写和签名，没有及时与党员取得联系征求意见。4）由于登记表上手写内容字迹不清楚或电脑输入时的粗心，使得登记内容出现错误。每年都有姓名、正式预备党员、单位名称等出错的情况。学院要在电子文档报组织部之前结合学生党员的最新派遣方案认真核实登记表上的内容，并且要将打印的文档交学生党员本人审核签名（支部开会组织填写登记表时就要明确要求党员本人于18日到组织员老师处审核机打的电子文档内容，并签名确认）。5）党员签领介绍信时如有疑问或发现有误时，学院要再次校验解释，加强指导，确实有误的，要及时帮助联系到组织部来修改。这两年出现过一些情况：有学生发现介绍信上有错字，老师却说不要紧，让其在中转时向中转党组织提出，请中转党组织修改。有学院出现在党员离校前未领走介绍信，直到9月份开学后过了有效期才通知党员来领取办理。6）学院在集中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后，对于修改重开或零星转出的介绍信要结合缓派登记情况和最新派遣方案进行审核，防止出现重复开具党员介绍信的情况，同时要认真了解党员修改的原因，对党员要加强教育，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不要简单的让党员直接到组织部来办理。对于后续转出的毕业生党员尤其要加强转出政策的培训，因为这部分党员往往由于集中接转时申请缓派等而不关心接转工作的具体要求，表现出对政策的不了解。

总而言之，学院要指导党员搞清楚组织关系转移程序和具体要求。特别要让党员明白所登记的去向和介绍信抬头内容一定要是与单位取得联系之后确认无误的内容（关于去向和抬头内容下面还要重点讲），有的单位或党员电话咨询的人员对上级主管或中转党组织情况也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导致党员电话联系所得到的答复内容为错误信息，学院要帮助学生党员分析或联系。要跟党员讲清楚3个月有效期主要是考虑去高校读研的学生党员有暑假因素，一般单位上班报到较早，党员应该尽早转移组织关系，不要拖到有效期将满才转移，这样如发现问题就无法在有效期内及时解决。还要跟党员讲清楚其入党材料在各自的人事档案袋中，组织关系转移结束后，对方党组织需要查阅入党材料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由党组织出面调档查阅。另外，要跟学生讲清楚介绍信回执联的处理细节，因学校放暑假，要将学院传真打到自动设置，方便各地党员介绍信回执通过传真反馈，同时要通知院办的同志保存好发来回执传真。

2、由于学生原因出现的一些问题：

1）口袋党员。有些党员由于组织观念不强、接转程序不清，或者存在想跳槽的想法，以及认为有效期较长而将介绍信长期放在口袋，持松懈、观望的态度不及时办理，以致过期失效。还有些系统的单位由于存在以考定签（通过系统组织的考试后再正式签约）的情况，在试用期期间暂时不接受党员组织关系，导致党员介绍信放在口袋过期。

2）介绍信遗失。一种是单位遗失：党员将学校发的介绍信直接交给单位由单位代办，或认为交给单位就算接转完毕了。事实上，单位未及时帮助办理，时间长了导致遗失，到年终党员年报时才发现问题。另一种是本人遗失：有的是不慎遗失，有的是长期放在口袋不及时转而导致遗失，有的是有特殊想法导致遗失，还有是请人代办导致遗失等。

以上两种情况要教育党员在发现问题时，与单位或学校及时联系协商解决办法，同时要形成如实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原因导致过期或遗失的，要请单位出具有关证明；对于由于党员个人原因导致过期或遗失的，还要写好检查，提高认识。

3）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党员与用人单位可能还存在再次双向选择的情况，党员对用人单位不满意想跳槽，用人单位对党员不满意在试用期考核时解聘等。这种情况要跟党员讲清楚组织关系转移与工作变动没有本质联系，党组织关系要尽快落实，工作变动之后，组织关系也会顺理成章的转移。而且应该是用人单位重新开具新介绍信，党员按照接转程序和要求，再次进行组织关系的转移，而不是将原介绍信逐级退回作废。

一定要让学生认识到，发生以上任何情况时都要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加以处理解决，切勿等到介绍信过期后再处理。

二、组织关系去向和抬头填写注意事项以及往年一些特殊情况：

首先要搞清楚在全国范围内相互直接转移和接受党员正式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权限是如何规定的：1）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包括行政区）。2）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机关党（工）委组织部，党委各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处）。3）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委组织部及其境内的企业党委（直属党委）。5）中央各金融机构的党委组织部及省级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党委、直属单位党委。6）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及各铁路局党委，部署各公司、各铁路分局及分局级公司党委。7）民航总局党委及直属的各地区管理局、空警总队、企业、事业单位党委。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及兵团各师党委。9）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或相当于师以上政治部或其组织部门。（上述有关系统或单位党组织的具体名称，详见中组部编著的《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手册》一书上名单部分）

1、去向要写清楚所去单位或党组织全称（包含其所属的市县区信息），工作去向和党组织去向不一致的（跨市县区的），要事先征得对方党组织同意再明确转出。

2、重点要搞清楚组织关系中转的第一落点，即学校发放介绍信抬头填写的中转党组织名称。

通常绝大部分到单位或地方基层党组织的需要经县（区）级以上党组织中转；

有些单位为系统纵向管理，需要经单位所属系统内的上级党委中转。如银行系统、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铁路民航系统等。通常由省级党委中转，如农行；也有可经地市级如南京、苏州中转，如中行。

到高校的总体原则是以各高校报到通知上的具体要求来办。在南京的高校除市属高校（南京晓庄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外，其他高校一律开往该高校党委组织部。其他省内高校按属地管理经地方组织部门中转，省外一般地方高校经所属地市委组织部中转、省属高校经相关省委教育工委[高校工委（山西、广东、黑龙江）、高教工委]、省委组织部（甘肃）中转。直辖市经市委教育工委或高教工委（上海需经市科教党委）中转。

其它特殊情况：武警部队、边防总队等由省级总队政治部中转；江苏省洪泽湖监狱：省级机关工委；江苏省盐城监狱：盐城监狱党委；仪化集团：省委组织部；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地方人才交流中心经地方组织部门中转。扬州市内一律不经市委组织部中转，需经有关党组织中转，具体情况见《扬州市内可直接接转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单》。

总体上，要使学生党员了解这些基本原则，并在与用人单位组织人事部门主动联系核实去向和介绍信第一落点后，再认真填写登记表并签名。学院组织员、党支部书记也要根据原则进行认真审核登记表内容。要使学生在选择介绍信去向时遵循有利于过组织生活及发挥作用的原则，单位有党组织的直接开往单位，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可选择单位属地的社区或个人居住的街道党组织或地方针对此种情况特别建立的党组织（如个私企业党工委等），也可选择单位所属的上级主管单位党组织，最后可以考虑挂靠老家所在地或父母单位的党组织。

三、毕业生预备党员的处理办法

1、预备期临近（3个月内）的党员，可申请将组织关系暂留学校，预备期满后由原所在学院党组织讨论其转正事宜，再办理组织关系和入党材料接转工作；

2、毕业前不久刚发展的预备党员，建议离校时将组织关系转出，党组织要将其考察表上的考察意见及有关材料填写整理好，随档案一起转出。

3、毕业离校未办理派遣手续、但组织关系能有效转出的预备党员，入党材料应在其组织关系接转结束，由转入地党组织发函，再通过机要渠道进行转递，以避免入党材料和介绍信同时处于转递不落实状态。

各学院要提醒预备党员毕业离校后，必须主动与组织关系所在的党组织保持联系，使党组织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其情况，并继续对其进行教育考察，以切实过好预备期，争取按期办理转正手续。
07年毕业生党员接转组织关系数据库、扬州市内可直接接转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单挂在组织网页上，可下载作为今年同一去向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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